	关于做好2008年度“山东省共青团调研奖”申报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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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各市委，各大企业、高等院校团委，省直机关团工委，省国资委团委，武警山东总队政治部，团省委机关各部室、各直属单位，省青少年研究所：
为切实做好全省共青团调研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的理论研究，更好地服务和推动全省共青团、青年工作的蓬勃发展，根据《山东省共青团调研奖实施意见》（鲁青办[2004]14号）的精神，团省委决定继续开展 “山东省共青团调研奖”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．本届调研奖参评选题分理论研究、工作对象研究、共青团工作研究三类。每个单位原则上推报调研文章5-8篇。
2．文章由各单位以纸质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报送。同时报送一份加盖单位公章的综合材料。内容包括本单位负责调研奖申报工作的同志姓名及联系方式、文章目录（含篇名、作者、单位、文章类别）。
3．每篇文章字数控制在8000字以内，并使用word格式排版，标题为3号黑体，正文为4号仿宋，页边距上下各4cm，左右各3.2cm。
4．严禁抄袭，如发现抄袭现象，将取消抄袭者的参评资格，并通报批评。
5．申报截止日期为3月17日，以收到电子邮件日期为准。书面材料（装订成册），一式2份，通过邮寄的方式上报；电子版材料（所有申报文章的目录及申报文章正文），通过电子信箱的方式上报。未按时上报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团省委办公室
2008年2月27日



